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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井内违规作业 吊索断裂工人坠落
检察机关督促企业绷紧“安全弦”织密“防护网”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安全生产是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头等大事。 2022 年 2 月， 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应急管理部制发了安全
生产溯源治理方面的检察建议 （即 “八号检察建议”）。

如何在新形势下降低伤亡事故， 有效预防和减少安全生产事故犯罪？ 近日，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召开
“落实 ‘八号检察建议’， 织密安全生产防护网” 检察官新闻发布会。 会上发布了近年来该院办理的安全生产犯

罪相关典型案件， 通报检察机关保障企业安全生产， 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相关举措。

2015 年 1 月至 2022 年 10 月， 虹口区检察院共计办理安全生产犯罪逮捕案件 9 件 15 人， 审查起诉案件

10 件 16 人。 案件呈现事故发生领域多元， 主要集中于建筑施工领域； 案件数量虽少， 但危害后果严重； 追究

责任人员覆盖面较广， 以行政处罚与刑事追责相结合， 追责方式多层次等特点。

在一起典型案例中， 49 岁的彭某和张

某、 李某均是上海某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同

事。 其中， 彭某是安全巡视员， 张某是安全

员， 李某是信号工。

安全员张某、 安全巡视员彭某及信号工

李某在本市一电梯井内实施筒架提升作业

中，无证从事建筑起重信号司索工作，未按照

专项施工方案进行 4点平衡吊装， 并违反规

定在筒架内人员未撤离的情况下指挥起吊。

案发当日 16时 35分， 因筒架被卡， 起

升载荷陡增， 致使 2 根吊索钢丝绳先后断

裂， 筒架从电梯井内坠落至地面层， 在筒架

内操作的 4名工人随筒架一同坠落后死亡。

这起案件经由公安机关侦查， 移送虹口

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事

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向虹口区法院提起

公诉。 法院经审理认定三人构成重大责任事

故罪， 均判处有期徒刑 3年， 缓刑 3年。

“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涉案人员往往

较多， 既包括一线的直接从事生产、 作业的

人员， 也有投资人、 实际控制人等， 还可能

涉及相关负有监管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

检察官表示。

检察机关在办理类似案件时会对相关涉

案人员的责任和追责方式进行准确区分， 做

到不枉不纵。 通过依法审查事故调查认定报

告， 从案发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 主要原因

和次要原因、 涉案人员岗位职责、 履职过

程、 违反有关管理规定的具体表现和事故发

生后的施救经过、 违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

果关系等方面进行审查， 准确认定案件事实

和涉案人员责任。

检察官提醒， 一线人员在从事生产作业

时应当取得相应资质， 遵守安全操作规定，

调试、 佩戴好安全防护设施和装备； 投资

人、 实际控制人、 法定代表人等应当切实履

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和义务， 依法取得经营

资质和安全生产许可证， 制定安全生产管理

规定或规章制度， 提供安全生产条件和必要

设施； 负有安全监管、 查处等职责的国家工

作人员应当切实、 正确履行工作职责， 确保

公司企业依法依规生产、 作业。

在检察机关通报的另一起典型案例中，

39 岁的王某是苏州某广告制作有限公司员

工。 2021 年 3 月， 上海某文化产业有限公

司与上海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施工合

同， 约定由该建设公司承包相关装饰和安装

工程。 其中， 该文化公司指定苏州某广告制

作有限公司负责提供项目的灯具、 广告道具

等产品的设计、 制作、 安装等服务。 同年 6

月至 7月间， 王某受广告制作公司指派， 作

为项目施工负责人带领工人在项目所在地更

换多面体灯组亚克力面板。 其间， 王某违反

相关安全管理规定， 未严格落实检查验收制

度和相关安全保护措施， 未排查出灯组内部

电线绝缘层被金属自攻螺丝顶破的安全隐

患。

2021 年 7 月 10 日， 多面体灯组通电后

导致整体金属框架及钢索带电， 一名工人在

电路排查过程中触碰带电钢索， 经抢救无效

死亡。

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经过侦查后移送

检察院审查起诉， 经虹口区检察院向虹口区

法院提起公诉。 法院经审理认定王某构成重

大责任事故罪， 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缓刑 1

年。

“在办理案件过程中， 我们发现该建筑

公司在承接相关装饰工程项目及施工过程中

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于是对此持续跟踪， 向

该公司制发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并通过公开

宣告的方式送达， 督促其重视安全发展理

念， 深刻反省事故原因， 积极整改、 切实排

查风险隐患并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守住

安全红线。” 检察官告诉记者。

类似的案件并非个案。 检察官在办案中

发现不少企业安全管理方面存在安全方面的

问题。

比如， 部分公司未建立起有效的安全管

理机制， 对作业人员、 管理人员安全教育培

训力度不足， 对施工人员的资质审查存在缺

漏。

同时， 部分企业还存在劳务关系不清

晰、 管理责任落实不严。 建筑施工领域中，

项目分包、 转包较为常见， 承包方公司与下

级劳务公司、 劳务公司与劳务班组成员之间

常常未签署书面的劳务合同及安全生产协

议， 对现场管理及施工岗位的人员未进行书

面任命， 安全管理职责未能切实落实到主要

负责人。

检察机关还发现， 部分案件涉案生产事

故发生前， 已有相关监管部门发现企业、 公

司存在安全生产隐患， 予以相应行政处罚，

并要求单位及时整改， 或者已有类似的轻微

事故发生， 企业本应发现安全生产苗头性问

题， 但未切实排查风险隐患， 整改措施不到

位， 未有效防止风险隐患转化为安全事故。

“我们通过分析、 总结近年来办理的近

20 起危害生产安全犯罪案件， 发现了一些

共性的普遍问题。” 检察官介绍， 经过与应

急管理部门、 相关生产单位的讨论研究，

针对涉案企业普遍存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

度缺漏、 安全生产观念淡薄、 管理责任落

实不严、 安全检查不到位等问题， 虹口区

检察院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优势， 对如何有

效加强监管、 护航企业安全生产提出意见

和建议。

检察机关建议， 企业充分履行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 有效预防事故产生。 生产经营主

体应构建完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 建立健全

安全生产责任制， 确定安全管理责任人员，

强化安全管理人员履职考核机制。 严格实行

安全生产条件准入制， 对申请开办或从事项

目从源头上把好准入关， 严格遵循法律法规

和行业标准， 达到相应的安全生产条件。

同时， 建议企业切实提升安全生产硬件

水平， 确保作业环境安全可靠。 企业应加大

对安全生产设施设备的投入力度， 定期对安

全防护设施设备组织检修维护， 对老旧设备

及时进行更新换代， 对新购入投入生产使用

的设施严格进行检查验收， 确保安全防护措

施发挥应有效果。

针对企业配备的具有相应资质的从业人

员， 虹口区检察院建议要加大培训教育力

度。 企业应对从业人员进行资质审查， 具备

作业资质并经培训的人员才能实际进行作

业、 施工。 同时， 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档案， 对从业人员开展安全生产知识和技能

培训教育， 通过典型案例、 以案释法等方

式， 教育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树立安全生

产、 严格规范操作的从业观念， 提高知法守

法意识和安全理念， 着力提升员工安全防范

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检察机关还建议监管部门加强日常巡查

监督力度， 帮助生产企业查缺补漏。 应急管

理部门应加大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力度，

对建筑施工等风险较大、 事故发生率高的重

点行业领域， 定期组织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发现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漏洞。 综合运用各类

行政处罚措施， 及时查处企业安全生产违规

违法行为， 及时对发现的每一问题依法给予

应有的责任追究， 增加企业违法成本。

此外， 建议应急管理部门应切实履行监

管职责， 发现企业安全生产管理问题后不能

一罚了之， 应密切关注问题企业风险隐患整

治进度， 督促企业积极落实整改举措， 弥补

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漏洞。

“参与社会治理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

职责的延伸， 办理一案、 警示一片、 治理

一域是检察工作的目标。” 虹口区检察院

副检察长孔雁表示， 接下来检察机关将进

一步立足检察职能， 强化打击危害安全生

产犯罪的力度， 同时开展与区应急管理局

在安全生产领域的常态化合作， 完善行刑

衔接机制， 形成工作合力； 充分发挥立案

监督职能， 着力解决安全生产事故中存在

的有案不移、 有案不立、 以罚代刑等问

题； 探索从案内向案外延伸， 以开展企业

合规考察、 制发检察建议并跟踪督促整改

等方式推动溯源治理。

检察机关还将继续丰富宣传形式， 提

高企业、 社会公众安全防范意识， 凝聚抓

安全、 促发展、 保民生的合力， 以更高质

量的检察履职， 不断深化落实 “八号检察

建议”， 织密安全生产防护网。

违规作业致吊索钢绳断裂 4人坠落死亡

类案涉案人员较多 准确定责不枉不纵

项目施工负责人未排查隐患致人死亡获刑

部分企业安全意识不强 整改措施流于形式

总结共性问题制发建议 护航安全生产

检察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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